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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卫办〔2020〕4 号 签发人：王锋
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078 号建议的答复

王淑娟代表：

你提出的《关于乡镇卫生院少药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，是医疗卫生

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，我县自 2009 年启动实施基本药

物制度以来，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，紧紧围绕“保基本、强基

层、建机制”主线，加大经费投入，夯实工作基础，完善服务网

络，强化行业监管，全力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，基层医疗卫生

服务能力明显提升，广大群众健康水平逐步提高，医保报销待遇

稳步提升。2018 年 12 月 29 日，安徽省出台了《关于完善国家

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，指出要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，

明确了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，其中基层医疗机构

采购国家基本药物总额占总采购金额比例不低于 70%。目前我县



各级公立医疗机构严格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优先采购和使用

通过一致性评价、价格适宜的基本药物，同时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是严格落实医保政策规定。根据省医保局统一部署，我县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《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》

和《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》，同时将《国家基

本药物》（2018 年版）药品全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；自 2019 年

12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了全省统一的医保慢性病药物目录，且糖

尿病、高血压“两病”政策正式落地，符合条件的患者在乡村医

疗机构均能享受补偿；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在现行医保药

品目录基础上，将 2019 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全部纳入

基本医保支付范围，系列措施的全面落实，确保了参保患者最大

限度享受医保政策。

二是完善药品招标采购机制。国家医保部门成立后，进一步

完善药品招标采购体系，2019 年 12 月底，经国家集中采购的

“4+7”扩围药品正式落地安庆市（含各县区），此次国家集中采

购的 25 种药品为通过了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，药品的质量和疗

效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，涉及心脑血管、肿瘤等疾病，价格

平均降幅达 52%，有效解决了部分常用药品价格虚高问题，缓解

了基层用药难及群众看病贵。

三是推进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。我县自 2019 年 8 月份推行

紧密型医共体试点，县人民医院、县中医院两个牵头医院严格落

实原省卫计委、省食药监局等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建立县域医共体

中心药房保障药品供应的通知》（卫秘药〔2017〕360 号）精神，



加快乡镇卫生院中心药房建设，积极探索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机

制，以逐步实现牵头医院与乡镇卫生院“统一药品目录、统一药

品采购、统一药品配送、统一药款支付”的药品管理模式。医共

体中心药房建成不仅有利于基层药品质量、紧缺药品及部分低价

药品供应得到保障，还让患者在乡镇医院就能享受到优质药品，

切实减轻患者经济负担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们将以认真办理人

大代表建议为契机，认真落实基本药物制度，坚持基本药物主导

地位，加强配备使用管理，保障临床基本用药需求，降低群众药

费负担，增强群众获得感。敬请您一如既往的关心卫生健康工作。

太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0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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